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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３８９２４《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环境试验方法》分为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低温试验；

———第３部分：高温试验；

———第４部分：温度和高度试验；

———第５部分：冲击试验；

———第６部分：振动试验；

———第７部分：湿热试验；

———第８部分：盐雾试验；

———第９部分：防水性试验；

———第１０部分：砂尘试验；

……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８９２４的第９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航空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３５）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辽宁壮龙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中航金城无人系统有

限公司、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敏伟、张黎、刘泽锋、刘?、罗伟、陈明非、王昂、舒振杰、朱姝、黄振宁、卢致辉、

车嘉兴、游亚飞、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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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环境试验方法

第９部分：防水性试验

１　范围

ＧＢ／Ｔ３８９２４的本部分规定了民用轻小型无人机（起飞重量在０．２５ｋｇ～１５０ｋｇ之间）系统（含飞行

器和地面站）防水性试验的试验条件、试验设备和仪器、试验过程、试验中断和恢复、试验结果评定和试

验报告。

本部分适用于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受到雨水喷淋的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以此确定民用轻小型

无人机系统是否能经受住喷洒或滴落到其表面上的雨水环境的影响。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３８１５２—２０１９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术语

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　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环境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总则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８１５２—２０１９界定的以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防水性　狑犪狋犲狉狆狉狅狅犳狀犲狊狊

飞机规定的防水舱或防水部位能完全阻止水或清洗液进入的功能。

３．２

进水　狑犪狋犲狉犻狀狋狉狌狊犻狅狀

水或清洗液进入规定防水舱或规定防水部位的过程。

３．３

排水　狑犪狋犲狉犮狅狀狋狉狅犾

控制进入飞机非防水部位的雨水或清洗液能通过特定的路径流至飞机最低处，并能靠重力排出机

外的过程。

４　试验条件

４．１　受试设备

４．１．１　受试设备要求

受试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受试设备技术状态应与提交的产品资料内容相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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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受试设备数量应满足试验要求，受试设备数量至少为１套；

ｃ）　受试设备应有企业合格证等质量检验证明。

４．１．２　设备分类

根据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的使用要求进行分类，应分为：

ａ）　偶尔会在淋雨环境条件下作业的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确定为Ａ类设备；

ｂ）　长时间在淋雨环境条件下作业的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确定为Ｂ类设备。

４．２　犃类设备试验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Ａ类设备试验按照下述试验条件进行，也可按照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的要求进行。

ａ）　雨滴直径：０．２ｍｍ～０．５ｍｍ；

ｂ）　喷水量：１４０Ｌ／（ｍ
２·ｈ）～２８０Ｌ／（ｍ

２·ｈ）；

ｃ）　持续时间：１５ｍｉｎ或按相关文件规定；

ｄ）　受试面：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所有可能经受雨水喷淋的表面，或按有关文件规定。

４．３　犅类设备试验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Ｂ类设备试验按照下述试验条件进行，也可按照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的要求进行。

ａ）　雨滴直径：０．５ｍｍ～４．５ｍｍ；

ｂ）　喷水量：２８０Ｌ／（ｍ
２·ｈ）～４５０Ｌ／（ｍ

２·ｈ）；

ｃ）　持续时间：４０ｍｉｎ或按相关文件规定；

ｄ）　受试面：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所有可能经受雨水喷淋的表面，或按有关文件规定。

５　试验设备和仪器

用于试验的仪器设备（包括专用设备）应经检定或校准并在有效期内，陪试设备应检验合格。受试

设备功能／性能测试所用的测试仪器应满足预期的使用要求，其测量不确定度或最大允许误差应小于被

测参数最大允许误差的三分之一。

对试验箱（室）的要求应如下：

ａ）　试验箱（室）校准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中４．４的要求；

ｂ）　试验箱（室）能产生一定压力的供水水源；

ｃ）　试验用水采用实验室当地水源，在２５℃下，水的ｐＨ值为６．５～７．２；

ｄ）　试验箱（室）能产生喷水量＞１４０Ｌ／（ｍ
２·ｈ）或２８０Ｌ／（ｍ２·ｈ）的喷嘴，喷嘴的孔径尺寸满足

本部分４．２和４．３的要求；喷嘴的孔数至少应有８个，喷嘴应可以调节角度；

ｅ）　试验箱（室）应配置受试设备安装架，保证受试设备可以一定角度经受雨水喷淋。

６　试验过程

６．１　试验前准备

试验开始前，应确定受试设备的技术状态和数量、试验参数量值、受试面、温度稳定时间等。

温度稳定时间建议采用实测的方式确定，确定方法详见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中４．３的要求。无法

实测时按照以下重量法确定被试品非工作状态下温度稳定时间：

ａ）　产品重量≤１．５ｋｇ，温度稳定时间为１ｈ；

ｂ）　１．５ｋｇ＜产品重量≤１５ｋｇ，温度稳定时间为２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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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１５ｋｇ＜产品重量≤１５０ｋｇ，温度稳定时间为４ｈ。

６．２　预处理

受试设备在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中４．１规定的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保持６．１确定的温度稳定时

间，以使受试设备达到温度稳定。

６．３　试验前检测

对受试设备进行全面的外观检查，必要时进行尺寸检查，并按有关技术文件规定对受试设备进行功

能／性能检测，记录检测结果。

６．４　试验步骤

防水性试验步骤如下：

ａ）　将受试设备放置在防水性试验装置的正下方，其受试面与喷嘴的距离应≥５００ｍｍ，在受试设

备横截面每０．５６ｍ２ 的范围内至少有１个喷嘴，且相邻的２个喷嘴对受试设备的喷淋要达到

喷淋网的交叠，以确保受试设备的每个部位都在喷淋的覆盖范围内。

ｂ）　按４．２或４．３规定的试验条件对受试设备进行试验，调节喷嘴压力，使喷水量＞１４０Ｌ／（ｍ
２·ｈ）或

２８０Ｌ／（ｍ２·ｈ）。试验时间满足４．２或４．３的规定。试验临近结束前，按有关技术文件规定对受

试设备进行功能／性能检测，记录检测结果。必要时，使喷淋喷头以一定角度对受试设备的受

试面进行喷淋，应在有关技术文件中规定角度。

ｃ）　若受试设备有多个受试面，则应转动受试设备或转动喷淋喷头，使其受试面朝向雨水喷淋方

向，重复试验步骤ｂ），直至完成所有受试面的考核。

６．５　恢复

取出受试设备，将受试设备表面的水擦干，或采用低速强制气流对受试设备进行吹干，在

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中４．１规定的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保持６．１确定的温度稳定时间，对受试设备进

行恢复处理。

６．６　试验后检测

在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中４．１规定的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对受试设备进行全面的外观检查，必

要时进行尺寸检查，并按有关技术文件规定对受试设备进行功能／性能检测，记录检测结果。必要时，对

受试设备内部渗水情况进行检查（可能进水点和进水量），记录检查结果。

７　试验中断和恢复

７．１　欠试验中断

当试验条件低于允许误差下限时，应从低于试验条件的点重新达到预先规定的试验条件，恢复试验

直到结束。

７．２　过试验中断

当出现过试验中断时，应暂停试验，先确认过试验条件是否会直接造成受试设备的损坏，若确认未

造成损坏，则可按７．１规定恢复试验，否则，应用新的受试设备重新试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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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试验结果评定

受试设备在防水性试验前、后的外观和渗水检查结果以及试验前、中、后的功能／性能检测结果满足

有关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时，受试设备防水性试验结果合格，４．２和４．３规定的防水性试验条件为受试

设备承受淋雨环境能力的最低要求。

９　试验报告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受试设备型号、名称、组成、数量及供应商信息；

ｂ）　受试设备安装照片；

ｃ）　试验依据；

ｄ）　试验程序及试验条件；

ｅ）　试验日期、地点、人员；

ｆ）　试验设备及测试设备；

ｇ）　试验过程；

ｈ）　试验参数控制数据；

ｉ）　受试设备外观和功能／性能检测数据；

ｊ）　试验结果或结论；

ｋ）　存在问题与建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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